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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实际需要，逐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简易程序作为民事诉

讼制度中解决案件的程序之一，是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路径选择之一，现在人民群众已经逐步抛弃厌诉

的心态，转而使用司法途径去解决纠纷，这就对当今的民事审判各个过程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除引言

和结语外，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事简易程序概念和民事繁简分流改革的背景，从而理解民事

简易程序繁简分流的意义及价值。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民事简易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现状，找出问

题所在，并在出现的现有问题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问题本质，畅通繁简分流道路。第三部分，通过探讨第

二部分所存在的问题，如司法人才队伍、程序衔接问题等提出相应对策。最后的目的是让合乎理性的法

律规范来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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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actual needs of trials,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s gradually promoted the pilot 
reform of diverting complicated and simplified civil litigation procedures. Summary procedure, as 
one of the procedures to solve cases in the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ways to choose the 
complicated and simplified civil cases. Now people have gradually abandoned the mentality of hat-
ing litigation and turned to the judicial way to solve disputes, which has put forward new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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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various processes of civil trial.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part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civil summary procedure and the back-
ground of the reform of civil summary procedure,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ivil summary procedure. The second part,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ivil sim-
ple procedure reform pilot, finds out the problem, and further studies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smoothing the road of complicated and simple diversion. The 
third par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judicial 
talent team, procedural cohesion problems and so on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
ures. The final purpose is to make rational legal norms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small 
number of cases, so that the people feel judi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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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3 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 23 项司法为民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表示，对于简单类的案件应该

加快创建一个快速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民事繁简分流机制，切实提高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审判能力。

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紧接着就是 2021 年对我国

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最新的修改，其中民事简易程序修改的条文十分显著。从这一方面来看，立法

的加快修正为民事繁简分流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有利于完善法律体系和推进试点改革工作的进

展。 
现如今，随着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带来了司法领域“案多人少”的矛盾，从法理学的角

度来讲，法必须具有安定性，人们必须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不可能等待争论结束后再进行制

度安排。从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可以看出，独任制法官审理方式已经成为简易程序案件审理

的常态化，本文基于改革试点地区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结合实际，针对目前案件分流机制存在的

不足，对当前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2. 民事简易程序概述 

(一) 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及发展 
关于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简易程序是基层人民法院

审理争议不大，权利义务关系简单的或由引起争议从而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约定适用的特殊类案件的一种

程序，是民事普通程序的简化[1]。但是这种观点没有体现出简易程序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仅仅将其认

为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这种理解过于片面。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简易程序是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

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经济纠纷时所适用的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2]。这种观点仅将案件的审判主

体扩大到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并未进一步说明简单民事案件的标准。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基层人

民法院和派出法庭审理的事实关系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一种诉讼程序[3]。这一种观

点不仅将民事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做出了划分标准，还体现出简易程序存在的合理价值，有助于进一步

发挥简易程序在诉讼过程中的优势，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观点，也是被现今民事诉讼法所采纳的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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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多地改革试点工作的成绩单，进一步针对改革试点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提出意见，颁发了《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络建设，推动一站式服务向基层延伸、向社会延伸、向网络延伸。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化诉止争向无诉少诉转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毫无疑问，面对“爆炸式”

的诉讼案件，将案件繁简分流、快慢分离，使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 民事简易程序的价值 
1. 有利于贯彻“两便”原则 
根据科斯定理，在具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的界定和分配，就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的

资源配置[4]。如果当事人在诉讼结束后花费的经济成本越少，就代表着这部法律越便利。迟来的正义并

非正义，当法律被经济分析法学家赋予着重追求效率的价值目标时，民事简易程序就能体现出既方便人

民群众参加诉讼，又方便人民法院办案的两便优势。 
2. 有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威信 
亚里士多德曾表述过良法的概念。他认为，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人民群众的普遍服从便是良法。而

公民对法律的服从又不能仅是来自对法律具有惩罚性的内心威慑，更多的是从自我的内心道德上树立起

对法律的尊重。民事简易程序作为一审审判程序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将审判程序适当简化，减轻当事人

来回程序奔波的繁琐要求。另一方面具有与普通程序相同的法律效力，鼓励案件对号入座，进入不同程

序审判，可以给人民法院留有充足的时间将精力放在审理标的额较大、双方权利义务不明或争议较大的

疑难案件上，从而达到“简出效率”“繁出精品”的理想审判效率。这样不仅使参与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感

受到司法裁决的公正，也能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司法形象，提升人民法院的权威。 
3. 有利于体现当事人主体地位 
现如今我国审判模式仍是以法院职权主义为主，当事人主义为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表示，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

双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可以适用民事简易程序审理 1。从某种意义上讲，对

于如何适用民事简易程序，可以由纠纷当事人约定时间、方式等内容，由此形成一份解决纠纷的“合同”。

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就是当事人为双方制定的法律，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除法律有特殊

规定可以免除其责任，否则就要根据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当事人在履行自己的“法律”[5]。同时，

简易程序通过将诉讼程序简化，如举证期限不再限于举证期满前 7 天，这样能够保证当事人有充裕的调

查、搜集证据的时间，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经济花费，满足当事人纠纷及时化解的要求. 

3. 我国民事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一) 案件“繁”“简”标准模糊 
明确的案件分流标准，是使案件得以进入不同程序快速审理的前提条件。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对进入简易程序审理的标准增设了“争议不大”这一规定 2。到目前为止，“事实关系清楚、权利义务明

确、争议不大”这三个是用肯定概括式的方式对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类型做出的标准，纠纷当事人在将

案件立案登记时，只是简单的提供一份起诉状、个人身份信息等，法院根据提交的材料进行的只是形式

审查，并不能实际了解案件的复杂程度。当案件被分流到简易程序时，发现案件审理复杂，此时再转为

普通程序，则会浪费司法资源。如果不转为普通程序，则会使当事人感觉司法不公。此外，虽然相关司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

事人双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可以适用民事简易程序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

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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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规定要依据当地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百分比对涉案标的额进行划分，来建议是否进入简易程序还

是普通程序，但这些规定只适用于当地不流动的民事案件，各个地区出于工作需要，已经根据司法解释

颁布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各地实际操作有时大相径庭。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标的额来区分案件的“繁”

“简”程度。 
(二) 审判资源与方式缺乏实践保障 
1. 专业人员不足以调配  
员额制法官是我国目前审理案件的主体，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满足诉讼当事人时间效率的需

求，互联网法院、智慧法院逐步推行[6]。审判方式发生的变化也在法院内部产生改革困难的问题，一方

面，工作经验丰富的法官大都年龄较大，对于学习互联网知识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年轻法官虽熟悉互

联网审判操作流程，但处理案件的方式缺乏世俗的磨练。如青年法官表面上看似根据法律一句得出判断

正确，但由于对当事人举证责任能力容易造成搜集证据困难、延迟开庭等情况。作为案件工作最为繁多

的基层法院，处理的案件类型逐渐增多，而人员的配置问题逐渐成为当前的棘手问题。尽管现在对法院

内部人员工作逐步细化，出现了程序分流专员、人民调解员、行政办公送达人员等，但主要还是集中在

诉前调解领域，尤其是在县城不要求进入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有代理律师，这就会出现当事人双方或一

方缺乏专业知识，当法官要求一方提出疑问时，当事人甚至不知道提出什么问题来质问对方，这就使法

官在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负责审判，还要负责向双方普及法律知识，大大降低了审判效率。 
2. 缺乏专业机构保障 
我国《民事诉讼法》目录将简易程序设置在一审民事案件程序中，在实践中简易程序机构的人员设

置或者审理模式等常与一审普通法庭审理机构相同，没有单独的审判机构[7]。其起诉状和法律文书的写

作格式大都仍参照普通程序审理写作，传唤方式、送达文书、整理卷宗等辅助性的事物混合在普通一审

法庭之中，这就造成本来简易程序应从起诉到裁决都应从简，结果却参照普通程序的标准审理。法官通

常是从普通审理程序中抽调进行审判，容易造成工作交叉混乱。此外，我国大部分法院现如今还仍采用

传统分流方式，利用人工辨别案件的繁简程度，大大增加了审判实践的紧张度。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审结

案件，法官也只是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造成大多当事人不满。这样的人工辨别方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服

务于法院工作，但案件的分流识别是案件得以进入不同程序审理的前提，在短时间内不能招聘充足的法

律人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借助第三方的帮助去完成识别工作。如设置专门的程序分流员，将辅助性的

事务集约管理，提交至诉讼服务中心进行咨询等措施。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服务于司

法实践工作的案例已在多地展开，在利用信息技术辨别案件繁简标准这一方面，许多法院还很缺乏相关

的技术人才和设备服务。 
(三) 民事案件程序衔接不规范 
1. 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衔接问题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适宜使用简易程序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 3。这就

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什么情况才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相关司法解释并无规

定。由于简易程序中不强制双方当事人必须有其代理律师，当事人法律知识薄弱，程序的转换听凭法官

的指挥，在简易程序审理实践中，独任制法官审理逐步成为常态，这就容易滋生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

难道简易程序使用范围的扩大就意味着独任制法官审理案件的范围就会相应大吗[8]？相伴随而来的问题

就是，如果由法官转为普通程序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能会出现时间成本，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保障

权利救济机制？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应在繁简分流改革与独任制法官扩大的综合背景下考虑对当事人的

权利保护，这样才可以确保案件的有效率的审理之外，还能体现我国民事案件司法审理改革的人民性，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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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群众信服。最后，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由于被传唤当事人出于不配合的心理，会发生拒不到庭的

现象，这无疑是在拖延审判期限，对于这种情况，当前立法缺乏配套的督促措施规定。审判人员没有要

求当事人强制答辩的权利，当事人拒不答辩、拒不举证的现象频出，此时立法并无严厉的惩罚措施。虽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简易程序可以采取口头起诉的方式，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得到实践的而却很少，大都

与普通程序庭审前的准备相同。虽也明确要对民事简易程序的裁判文书内容进行简化，但简化到何种程

度是由审判法官书写为主，由于立法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标准，因此，许多简化后的裁判文书会引起当

事人的质疑。 
2. 小额诉讼程序转换问题 
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小额诉讼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提出异议或法院能动地发

现案件不适宜小额诉讼时，也可以转为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 4。因此，可以看到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都可

以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转为普通程序。但新修订的民诉法对小额诉讼的规定是罗列在简易程序一节的，

没有对小额诉讼单独另起一节，虽规定了小额诉讼的适用标准，但使用的仍是对简易程序标准的经济案

件细化，即审理标的额应在本地区上年度就业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以下，这仍属于对简易程序经济纠纷的

补充划分。其次，其与简易程序的最突出不同是实行一审终审制。这更降低了小额诉讼的使用率，因为

大家都想在时间短暂的小额速裁中获得满意的结果，一审终审意味着风险大，获利少，加之对于小额诉

讼的权利救济机制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当事人只能通过再次申请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就造成小

额诉讼程序被群众接受度低的现状，不能很好的起到案件分流的价值。最后，小额诉讼的审理人员并没

有与其他一审工作人员区分开来，没有专门的小额诉讼机构进行接受案件，其工作机构的缺失必定会导

致不同案件涌入同一机构审理，这就使许多法官为了在规定的期限内审结完毕案件，对案件再单独划分

到不同的审理程序中，就会感到繁琐，这样就导致仿照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没有真正做到小额诉讼的

专业化。 

4. 完善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对策探析 

(一) 明确案件繁简区分标准 
案件的繁简标准存在着很大的主观因素，再加之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一，建议可以采取归纳加列举

和否定相结合的方式做出判断。由于我国现存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是两种模式，一是立案后加以调

解，调解不成的再分流到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另一种是在立案前就进行纠纷调解，尽

量将纠纷就地解决。第二种纠纷解决方式就把非讼诉纠纷解决办法成为人民群众首选的办法，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智慧，减少法院的受案源。归纳繁简案件的区分标准可以根据案件的社会影响力大小、法律

适用情况和裁判结果的指导意义确定。对于列举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主要应包括以下三类，但不限于以

下三类[9]：一是涉及婚姻家庭的，对于婚姻应先行调解再决定是否立案。二是双方当事人法律职业素养

较高，有规范的合同文书和诉讼代理人的，此时可以促使双方在庭审前解决，并告知其调解成功的效力，

防止反复庭审。三是简单类民间借贷纠纷的，民间借贷主要是依据借贷双方的亲密程度或朋友介绍而产

生，此时可先以缓和双方的情绪来利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否定方式主要存在于法官不能在涉

案初期明确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类型，法官应当依据普通程序审理案件。 
其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案件类型的区分可以逐步引入人工智能的方法进行辨别，这样不

仅可以克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还可以减轻法院司法资源不足的压力。以人工智能为主，人工

服务为辅，将案件区分标准输入人工智能输入器中，快速简洁地将案件划分到不同的审判程序中。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

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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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1. 拓宽人员参与分流渠道 
法院作为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执行主体是现在案件分流程序的常态，这在一方面就剥夺了当事人的

程序选择权。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160 条第 2 款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的方式选择适用简易

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事人参与其案件分流程序之中，体现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也避免了基层

法官将案件大部分都作为简单案件审理而后续又反复开庭的弊端。为了弥补上述出现的青年法官与年龄

大的法官的操作技术冲突的，建议推行帮扶政策，尤其是现如今，大量大学毕业的学生直接参加到法院

工作，并没有司法工作经验，通过两者的相互结合，为避免与“裁判者负责”的规定相冲突，在其明确的

工作范围内相互补给，将帮扶工作纳入业绩考核和退休标准，增强临退休法官的工作责任感。 
其次，可以充分激励社会上富有专业法律知识或调解经验丰富的人才参与案件分流程序之中，借鉴

我国的“枫桥经验”，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矛盾就地解决，实现抓人少、治安好的处理模式[10]。在

基层法院所遇到的案件不乏有关系亲密的当事人，出于经济纠纷而一时冲动直呼打官司解决。此时我们

可以充分激励村民(居民)委员会、当地有威望的老人、仲裁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各类主体的作用，缓

和关系亲密的当事人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尴尬局面。尤其注意，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人民调解的方

式，那么就会发现，现如今仍有许多案件在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的情形，

这不仅会导致重复开庭的现象，还会逐步引起群众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信任度降低，从而不能发挥其多

元化纠纷解决的作用。因此建议要适当地赋予诉外调解机制更多的法律效力，如规定，凡是没有正当合

理理由的，无故反悔调解协议，不予支持。这样就可以使法院有充裕的精力去审理难案、繁案。 
2. 建立专门简易法庭 
对于是否在法院内部单独设置简易法庭存在很大争论，针对现存简易程序审理和普通程序审理没有

明确的划分机构的情况来看，应赞成简易法庭的设置。原因如下：一方面，基层人民法院是处理民事纠

纷的最大主体，尽管法律人才对于基层法院来说是十分紧缺的，但是许多法官是“身兼数职”，这样容

易产生法官工作混乱和自由裁量权扩大之嫌。另一方面，专门的简易法庭人员的设置并不会激化法院人

才紧缺的矛盾，简易法庭的组成人员可以从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者、退休法官返聘、公证员、仲裁员等

领域选聘，在发挥多元主体参与民商事案件分流工作的同时，注重其专业化水平，保证简易法庭审判质

量。此外，要建立健全简易法庭人员上岗培训政策和案件分流监督机制，纳入质量考核机制，逐步提升

简易法庭审案质量。最后，政府应相继出台对法院信息化建设支持的政策，对于引进技术人才和设备给

予资金支持。因为建设智慧法院更加符合新一代诉讼主体的需求，例如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北京法院

信息网、重庆法院公众服务网，都涉及网上立案、缴费、咨询、风险预测、法律援助等服务，大大提升了

司法工作效率和社会公信力。 
(三) 细化程序转换标准 
1. 完善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衔接标准 
由于我国司法审判坚持“让审判者裁决，让裁决者审判”的理念，在员额法官不足的情况下，扩大

独任制法官审理案件的行为是可以大大提升司法裁决效率的，但效率与当事人的权利救济相比，实现正

义更能凸显出当事人的诉讼愿望。对于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转化规定，可能会发生有损当事人经济效

益的副作用，但又不能完全由法官个人进行补偿，这样会打击法官审案积极性，使司法人才减少。因此，

相关司法解释应加强完善对这两种程序的立法衔接标准，如在时间方面，虽然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规定简易程序的审理时期可以在三个月的基础上遇到特殊情况时，延长一个月，但也应进一步补充简易

程序转化到普通程序的时间节点，如可以在案件审理期限结束前一个月告知双方当事人应转化为普通程

序审理的消息，这样不仅可以督促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履行自己在诉讼中应尽的义务，还可以加快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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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程[8]。在具体审理过程中，由于法官已经接触案件有一段时间，在凭借丰富的审判经验下，预测到

当事人存在提交证据材料困难、事实纠纷不清等情况下，以三次催告为限，要求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审

理，避免久拖不决的情况出现。最后，如果转换程序对当事人造成时间或经济上的损失，应由当事人承

担举证责任，证明审判法官确有存在故意之嫌，从而申请司法赔偿。 
2. 健全小额诉讼转化程序 
由于基层人民法院主要面临的是在社会上影响力小的案件，标的额并不是很大，所以小额诉讼有着

很大的发展适用空间。我国立法将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设置在同一小节，并不能很好的体现小额诉讼程

序在案件分流中的价值。尽管现存立法对小额诉讼程序只有 5 个条文，但仍有单列一节的必要，法律的

供给是出于社会的需要，小额诉讼具有简易程序所比拟不了的高效快捷的优势。此外，由于小额诉讼实

行的是一审终审制，在审理过程中法官难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证据审查不清等错误，这就使很多民事

纠纷的当事人出于“不敢赌”的心态，不愿意选择小额诉讼程序。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应当出台小额诉

讼的救济措施，如借鉴日本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方式，让合议庭采用更加严格的审判标准去认定证据

[11]。这样可以避免案件再次流入到普通程序，也可以逐步体现小额诉讼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我们可以

利用诉讼罚则，督促当事人及时答辩、举证等流程，通过赋予法官对拒不配合的当事人予以惩罚的方式，

增强小额诉讼的威信力。也可以适当的规定对于诉前议定书的适用范围，这样当事人实际上就为双方制

定了一部法律，既能反应当事人的自主意愿也能使小额速裁方式得到贯彻。 

5. 结语 

在我国民商事纠纷数量呈“井喷式”增长的现状下，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只有对不同

性质的案件进行分流，分配到不同的程序之中，才能最大可能地确保法律会实现效率、公平的价值。简

易程序作为民事一审案件中的审理程序之一，不能仅依靠法院这一主体推进改革。在对比分析我国与域

外两大不同法系的调解机制中，借鉴其有益经验，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逐步完

善我国民事司法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以期帮助我国民事简易程序在繁简分流的案件中发挥其潜在优势。

总体而言，在改革中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是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对民事简易程序

提出的问题以及背后建议的思考，无疑将会帮助我国民事案件处理迈出展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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